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K103+150--K103+200段（临县境内）

工程项目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6年4月3日，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在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K103+150--K103+200段，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时发生坍塌事故，造成施工人员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31万元。

为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明确事故性质，分清事故责任，临县人民政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493号）、《山西省防范瞒报生产安全事故行为规定》（晋政办发〔2023〕57号）的有关规定，5月9日，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牵头、县交通局、县公安局、县总工会、县人社局、三交镇人民政府和相关专家组成的临县“4·3”一般瞒报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对事故展开调查，同时邀请县检察院，县纪委监委参与此次事故调查。

事故调查组认真贯彻落实县政府重要批示精神，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验、调查取证、调阅资料、人员问询、专家论证等方式，查明了事故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分清了事故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针对事故暴露出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 

经调查组调查认定，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K103+150--K103+200段（临县境内）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事故责任单位瞒报。
一、基本情况

（一）事故责任单位情况

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124112490243P；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法定代表人：闫志勇；注册资本：贰亿圆整；成立日期：2002年04月15日；住所：山西省临县三交镇；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公路管理与养护；文物保护工程施工;建筑劳务分包；施工专业作业;爆破作业；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施工;输电、供电、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维修和试验；特种设备安装改造修理；林业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城乡市容管理;体育场地设施工程施工;城市绿化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服务；石灰和石膏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建筑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证书编号：D214031477；有效期至2029年10月24日；资质类别及等级：公路工程施工甲方贰级，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壹级。

安全生产许可证。证书编号:(晋)JZ安许证字[2012]000615；许可范围：建筑施工；有效期：2025年09月12日至2028年10月18日；发证机关：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相关单位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建设单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41100MA0JWBFM4D；类型：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国有控股）；法定代表人：王文俊；成立日期：2017年12月28日；营业场所：临汾市尧都区车站街铁经巷11号；经营范围：为上级公司承揽业务并财务结算(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三）项目概况
1.项目概述

瓦日铁路又称山西中南部铁路通道、晋豫鲁铁路、晋中南铁路。该线路西起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瓦塘镇，东至山东省日照市日照港，途经13个城市，全长1269.836公里，是连接我国东西部的重要煤炭资源运输通道。瓦日铁路自2009年12月起开工建设，设计行车速度为120公里/小时，设计运输能力2亿吨/年，是一条按30吨重载铁路标准建设的铁路，也是我国“西煤东运”的一条重要能源通道。

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 -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位于瓦日线K103+0492-24m/7-32m预应力双线简支T型梁桥8号墩至大里程桥台之间，现场桥梁（武家沟2号大桥）8号墩及桥台之间已被上游雨水冲蚀形成一大冲坑，8#桥墩承台已全部外露，部分桩基础外露，汛期存在雨水冲蚀对武家沟大桥8号墩桩基础产生影响并危及瓦日线行车安全的隐患。

2.施工内容

（1）清理武家沟2号大桥8号墩与桥台之间冲坑土方，并在冲坑下方设置挡墙，挡墙长度10m，埋深1 .5m，外露高度5 .5m，采用C30混凝土浇筑，设泄水孔和反滤层。

（2）挡墙台背采用三七灰土夯填（红黏土+石灰拌合），要求压实系数不小于0.9，面层采用C20混凝土做泄床，顺桥向10m，垂直桥向21m，封闭硬化面积210m2，因工点处为新黄土，且具有湿陷性，内设双层钢筋网片。

（3）拆除既有浆砌片石水沟，采用C25混凝土水沟进行砌筑，水沟沟底设一层钢筋网片，网片采用HRB400C12钢筋，水沟设计长度80m长，其中拆除既有浆砌片石水沟长度55m，排水路径与原水沟路径和坡度保持一致。

3.施工合同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 -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公开招标，招标编号：SZ202602013，2026年3月1日，通过投标公开开标，确定中标单位为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于2026年3月23日，签订了施工合同，并签署了安全协议。

（四）事故单位安全管理情况

1.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工作开展情况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桥隧科副科长王欣，合同约定的甲方安全管理人员，在该项目进场施工前，组织孟门综合车间、设计单位、施工单位进行了技术交底，并对施工单位作业人员的基本信息、岗前培训计划、培训考试成绩和施工方案进行了审核。同时安排孟门综合车间负责每日提前报送次日的作业计划，按照下达的作业计划安排现场负责人、驻站联络员、现场防护员配合现场施工作业，并现场监护施工安全、质量和进度。

2.施工单位施工管理及安全管理情况
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有安全施工管理制度，编写了施工组织方案，针对本工程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 -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制定了安全技术措施，并对施工人员进行了培训，考核。
（五）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及事发地点情况
1.事发地点

本次事发地点为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附近，位于山西省吕梁临县武家沟村附近，武家沟2号大桥桥梁8号墩与大里程侧桥台，现场地质分布主要为表层马兰组风成砂土和亚砂土，具有湿陷性。事发地为已挖基坑内。
2.基坑开挖施工方案

根据施工单位编制的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 -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组织方案，本工程的安全技术措施。对于土方开挖与基坑施工的分项安全技术措施为挡土墙基坑深度不小于1.5米，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分段跳槽开挖工艺，严禁采用大开挖方式，防范基坑坍塌风险。
（六）事故发生经过
2026年4月3日14点30分左右，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施工现场负责人秦金勤带领工人李东勤在上午挖好的基坑内丈量尺寸，高处边坡突然坍塌，坍塌的土及杂物将秦金勤和李东勤掩埋。
（七）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此次事故造成1人死亡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31万元。
死者：秦金勤。男，身份证14**************1X，临县安业乡寨则上组人，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安全员。

伤者：李东勤。男，58岁，身份证14**************77，临县安家庄乡张家峁村人，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工人。
二、事故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报告情况
事故发生后，现场负责施工材料的工人秦小荣立即电话报告了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项目负责人秦金锋，秦金锋立即赶往现场，同时拨打120电话对伤者进行救治。事后，秦金锋既未向建设单位报告事故也未向临县政府有关部门报告事故，造成事实上的事故瞒报。

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二）
发生事故后，现场负责施工材料的工人秦小荣突然听到轰隆一声，看见基坑高边坡上方有泥土滑落，马上跑到基坑处，没有看见秦金勤和李东勤二人，只看到了露半截的安全帽和塌下来的泥土，秦小荣立即呼喊现场休息的工人并跳进坑里徒手刨土救人，当时能听见一个人沉闷的呼叫声，其他工人过来后秦小荣给秦金峰打电话说出事了，让他报120，现场人员根据声音先救出来李东勤，李东勤当时还有意识。救援秦金勤的时候发现他背上压着一块长约60-70厘米，宽约40-50厘米，厚度约10厘米，重量约七八十斤的混凝土板，秦金勤被刨出来的时候，浑身是泥，脸朝下，身上没有见明显外伤，口鼻出血，但是已经没有意识。被掩埋的两人相距约1米。救出李东勤用了三四分钟，救出秦金勤用了两三分钟，整个过程用了六七分钟。工人在基坑内清理了李东勤面部的泥土，把情况危急的秦金勤抬出基坑，放到平地上，大概20分钟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查看了秦金勤后说已经不行了，拒绝拉回医院抢救。随后秦小荣、李清旺、王祥峰以及医护人员用120担架把李东勤从基坑内抬到救护车上，有两个工人跟着救护车去了三交医院（临县第二人民医院）。秦金峰让秦小荣、李清旺、王祥峰把秦金勤抬到秦小荣的车上，秦小荣开车送秦金勤到临县人民医院抢救，抢救了大约20分钟，抢救无效死亡。

（三）医疗救治及善后情况

伤者李东勤，被送至临县第二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后转院到山大二院救治，目前已出院，现于临县晋医堂医院疗养。     

死者秦金勤，被送至临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救治，患者已经意识丧失、无呕吐、无抽搐，心跳呼吸停止，紧急抢救20分钟后，被宣告院前死亡。
秦金勤死亡后，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项目负责人秦金锋立即联系家属进行善后处置，经协商与死者家属达成赔偿协议，赔偿款已给付，死者已安葬，善后处置完毕。

三、事故原因分析
（一）直接原因分析
经调查，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为高边坡突然坍塌，土中夹杂原来的混凝土块，对在基坑内的秦金勤造成重物埋压致其重伤，造成死亡后果。
（二）事故间接原因

1.地质情况复杂。查初步设计资料内容，结合现场勘查和施工人员询问情况，事发地点开挖深度1.5m。高边坡土质不均匀，结构松散，局部有混凝土，粘结性较差。挖土作业未严格执行施工方案中分段跳槽开挖工艺，而采用大开挖方式，未做到防范基坑坍塌风险的要求，执行方案可能阻止高边坡垮塌造成的部分风险。
2.施工现场负责人对基坑作业过程未安排专人监护。现场负责人秦金勤未对现场地质情况进行研判，对基坑下人员的作业风险辨识不足。对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后果的严重性缺乏辨识能力，未针对此情况研究施工过程的应对方案，安全技能欠缺。

3.施工现场负责人对施工现场管理不到位。施工现场负责人对作业现场的风险因素变化研判能力不足，未针对施工期间的风险变化作出安排部署。

（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

2026年5月11日，事故调查组成员及技术专家至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 -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现场，现场照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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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事故情况示意

（四）可排除因素

1.排除基坑施工方案缺陷导致事故发生因素。
2.经公安机关调查，排除刑事案。
3.排除秦金勤因突发疾病导致事故发生因素。
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的不安全行为

1.判断不足，指挥失误

对事发地点基坑开挖的风险辨识不足，未能判断高边坡土质疏松可能造成的坍塌风险，缺乏应有的告知及防护。

2.监护失误
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
]规定，未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

（二）物的不安全状态

4月2日有小雨，造成开挖基坑的土质更加疏松。上部有重载货运列车时常通过，对该基坑周边不断振动造成边坡坍塌。

（三）事故责任单位及相关单位存在的主要问题 

1.事故责任单位存在的问题

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安全管理制度执行不力，安全管理责任未层层压实；现场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巡查流于形式，施工人员安全意识淡薄，未落实基坑日常巡查、班前检查，对边坡开裂、沉降、土体松动等隐患发现不及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
]规定。对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在本项目中未按照安全生产法律法规配备具有相应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的现场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事故发生后主要负责人未按规定向负有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报告，瞒报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
]规定。

2.建设单位（工程发包方）存在的问题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未严格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责任，对施工全过程安全管控不到位；对施工单位未进行现场隐患排查行为失察失管。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
]规定。
五、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一）免于追究事故责任人员

秦金勤。男，身份证14**************1X，临县安业乡寨则上组人，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现场负责人，安全员。未持证上岗，违反了《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未全面履行安全管理人员职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五项[
]规定，负事故主要责任，由于本人在事故中死亡，免于追究事故责任。

（二）相关责任人员处理建议

1.秦金锋。男，52岁，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项目主要负责人。未有效履行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职责，瞒报事故，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第七项[
]规定，负事故次要责任。建议由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第一百一十条[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2.吕继安。男，57岁，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孟门综合车间桥隧工区工长，负责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护。对施工单位现场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日常安全隐患排查巡查流于形式负有管理责任，建议由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按公司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理结果报临县应急管理局。

3.张风奎。男，55岁，中共党员，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孟门综合车间主任。对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护存在的问题负重要领导责任，建议由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按公司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理结果报临县应急管理局。

4.王  欣。男，38岁，中共党员，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桥隧科副科长。对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施工现场安全监护存在的问题负领导责任，建议由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按公司有关规定予以处理，处理结果报临县应急管理局。

5.闫志勇。男，67岁，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对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瓦日线上下行K103+150--K103+200桥墩防护防洪隐患预抢工程项目在施工中存在的问题负领导责任，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五项规定，建议由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三）事故责任单位处理建议

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未严格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负有事故责任，瞒报事故。建议临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
]规定、《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三十六条[
]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四）建设单位（工程发包方）处理建议

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未严格履行建设单位安全管理责任，对施工全过程安全管控不到位；对施工单位未进行现场隐患排查行为失察失管。为促进其进一步加强对承包单位的管理工作，建议由临县交通运输局对其进行约谈警示。
六、事故教训
（一）事故单位主体责任不落实。此次事故暴露出事故单位未抓实抓细内部安全管理工作，员工安全培训流于形式，日常现场监管存在漏洞。作业人员安全意识薄弱，未依规严守安全作业制度与操作规范，安全风险辨识能力不足，最终导致事故发生，造成人员伤亡，教训深刻。

（二）事故不按规定上报。本次事故发生后，施工单位负责人虽然积极履行了救援职责和善后处置职责，但却未按法定程序上报公司或属地政府有关部门，尽管主观上无刻意隐瞒、蓄意瞒报的意图，但其未履行法定事故上报义务，构成安全生产事故瞒报的违法事实。

七、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一）山西环宇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主要负责人要全面履行安全管理职责，拧紧安全生产责任链条，建立健全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规范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提高安全交底质量，要严格落实岗位责任，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职责，严格审批交底，落实专项安全技术措施，完善隐患排查机制；规范现场实体防护，对现有基坑边坡重新加固支护杜绝边坡受压失稳。开展全员安全再教育、专项交底培训，组织全体施工人员、管理人员开展基坑开挖、防坍塌、土方作业专项安全培训，做好班前安全技术交底，防范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二）大秦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临汾综合段。要切实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主体责任，进一步细化安全技术要求；严格执行日常安全生产隐患检查制度，并保持记录；在作业层面，要进一步强化风险辨识和管控，要积极加强和施工方的沟通协调，确保作业指令明晰可靠、闭环有效，确保安全防护措施落到实处。

（三）政府相关监管部门。要吸取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强化责任担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相关规定，完善监管流程，严格监管执法，推动落实对高危行业领域重点时段巡查，抽检，复检等执法检查全覆盖，提升安全生产法治保障水平。同时，要根据本行业领域特点，组织开展工程安全生产排查整治行动，加强对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监督管理，消除监管盲区，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爆破、吊装、动火、临时用电以及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的其他危险作业，应当安排专门人员进行现场安全管理，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必须遵守本法和其他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加强安全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加大对安全生产资金、物资、技术、人员的投入保障力度，改善安全生产条件，加强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化建设，构建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健全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确保安全生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单位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组织抢救，防止事故扩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不得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灭有关证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第二款：生产经营项目、场所发包或者出租给其他单位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


[�] 《建筑工程安全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一款：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以及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履行下列职责:


（三）组织开展危险源辨识和评估，督促落实本单位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管理措施；


（五）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状况，及时排查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提出改进安全生产管理的建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


（五）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七）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导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四十的罚款；


第一百一十条：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在本单位发生生产安全事故时，不立即组织抢救或者在事故调查处理期间擅离职守或者逃匿的，给予降级、撤职的处分，并由应急管理部门处上一年年收入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一百的罚款；对逃匿的处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对生产安全事故隐瞒不报、谎报或者迟报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未履行本法规定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款，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


（一）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第493号令）第三十六条：事故发生单位及其有关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事故发生单位处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上一年年收入60%至100%的罚款；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并依法给予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谎报或者瞒报事故的；







